
公司代码：603330 公司简称：天洋新材

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报告

请年审会计师对该报告中公司填报的内容核实并确认。

年审会计师是否已核实确认：√是 □否

年审会计师姓名：李新民、徐子达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是否进行减值测试

√是 □否

注：如选是请继续填写后续内容。

二、是否在减值测试中取得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评估报告

√是 □否

资产组名称 评估机构 评估师 评估报告编号 评估价值类型 评估结果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

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商誉所形成的合并相关资产组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
季骏、陈赟

信资评报字（2026）

第 060018 号
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不低

于 24,450.00 万元

注：本次评估对象为天洋新材（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 65%股权和收购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66%股权所形成的商誉

合并相关资产组,评估范围为天洋信友商誉合并相关资产组所对应的全部业务。



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资产组名称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备注 是否计提减值 备注 减值依据 备注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

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

商誉所形成的合并相关资产组

不存在减值迹象 否 未减值不适用

四、商誉分摊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不适用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定方法是否与以前年度存在差异

√是 □否

根据 2025 年 2 月 28 日天洋新材签发的天洋[2025]2 号文件《关于电子胶事业部信泰永合与烟台信友合并的通知》，天洋信友（原：信泰永合）和信友烟

台系天洋新材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天洋新材电子胶业务的研发、生产、销售。目前两家公司均已搬迁至烟台福山区烟台开发区化学工业园内，为

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经信泰永合股东会决议，拟将信泰永合与烟台信友进行业务合并，合并后，将由信泰永合全面负责电子胶业务板块的生

产、仓储、物流运输、销售、采购、研发等工作。针对当前无法一并转移的销售订单及部分研发工作，由烟台信友继续执行，待条件全部成熟后，由信

泰永合全部承接电子胶板块所有经营业务。在业务结构调整后，天洋信友和信友烟台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量化分割的整体，故天洋新材将天洋信友和信友

烟台合并作为一个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按上述表格填写前会计期间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构成（如有差异）。

（一） 变更前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构成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确定方法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金额
商誉分摊方法 分摊商誉原值

不适用

五、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一） 重要假设及其理由

一）一般假设

1、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的行业保持稳定发展态势，所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的现行法律、法规、制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政策与现时无重大变化；

2、资产组以目前的规模或目前资产决定的融资能力可达到的规模，按持续经营原则继续经营原有产品或类似产品，不考虑新增资本规模带来的收益；

3、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与合作伙伴关系及其相互利益无重大变化；

4、国家现行的有关贷款利率、汇率、税赋基准及税率，以及政策性收费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5、评估结论依据的是委托人及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资料，假设委托人及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管理层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

供未提供、评估师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后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定假设

1、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后不改变用途，仍持续使用；

2、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的现有和未来经营者是负责的，能稳步推进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的发展计划，尽力实现预计的经营态势；

3、资产组在评估目的实现后，仍将按照现有的经营模式持续经营，继续经营原有产品或类似产品，供销模式、与关联企业的利益分配等运营状况均保持

不变，评估基准日已签署的合同及协议能够按约履行；

4、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遵守国家相关法律和法规，不会出现影响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5、资产组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进行收益预测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会计核算方法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6、每年收入和支出现金流均匀流入和流出；

7、资产组以后年度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不涉及知识产权侵权；

8、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依照《企

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申请享受减至 15%的税



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资产组所在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证，主要从事汽车用胶粘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因此该业

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资产组所在单位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研发投入较高，预计可持续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标的公司取得国

家高新企业技术证书有持续性；

9、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7 号文《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

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资产组所在单位发生的研发费用在未来预测期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

（二） 整体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商

誉账面价值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账面价值
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

有限公司和烟台信友新

材料有限公司商誉所形

成的合并相关资产组

55,176,601.95 28,798,537.59 83,975,139.54 56,398,129.81 140,373,269.35

（三） 可收回金额

1.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公允价值层次 公允价值获取方式 公允价值 处置费用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

不适用



前述信息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2. 预计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预测期间
预测期营业

收入增长率

预测期利

润率
预测期净利润

稳定期

间

稳定期营

业收入增

长率

稳定期

利润率
稳定期净利润 折现率

预计未来现金

净流量的现值

收购烟台泰

盛精化科技

有限公司和

烟台信友新

材料有限公

司商誉所形

成的合并相

关资产组

2026-2030

年

平均增长率

5%

平均净利

润率 16%

2026-2030 年依

次为：

27,922,800.00、

31,526,800.00、

33,356,600.00、

34,593,000.00、

35,673,200.00

2031 年

及 以 后

年度

0% 16% 35,673,200.00 12.85% 244,500,000.00

预测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预测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两个资产组已合并为一个资产组

预测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两个资产组已合并为一个资产组

稳定期营业收入增长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稳定期利润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两个资产组已合并为一个资产组

稳定期净利润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收购烟台泰盛精化科技有限公司和烟台信友新材料有限公司的两个资产组已合并为一个资产组

折现率是否与以前期间不一致 □是 √否

（四） 商誉减值损失的计算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组名称

包含商誉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账面

价值

可收回金额 整体商誉减值准备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商誉减值准备

以前年度已计提的

商誉减值准备

本年度商誉减值

损失

不适用

六、未实现盈利预测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是否存在业绩

承诺

是否完成业绩

承诺
备注

不适用

七、年度业绩曾下滑 50%以上的标的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标的名称 对应资产组 商誉原值
已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

本年商誉减值损

失金额

首次业绩下滑

50%以上的年度

下滑趋势是否

已扭转
备注

不适用

八、未入账资产

□是 √否

资产名称 资产类型 资产寿命 未入账原因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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